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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力股份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

《关于对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

1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《关于对安徽

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“中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

25 号”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问询函全文如下： 

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设立的专项产业基

金获得投资收益的公告》，我部对上述公告中所述交易高度关注，向

你公司发出了《关于对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

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 15号），要求你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，并

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2017 年 1月 10 日，你公司向我部提交了《关于对安徽德力日用

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函》，以及年审会计师出具的《关于对

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

问询函的回复》。在上述回复中，我部关注到你公司认为公司对深圳

国金天睿创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国金天睿”）的管

理运营未有实质性的控制，而会计师认为你公司对国金天睿享有控制

权。 

此外，我部还关注到，你公司在 2016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《2015

年年度报告》中显示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合并财务报表》有关“控

制”的判断条件，公司能够对国金天睿实施控制，故本期新增纳入合

并范围。 



就你公司是否能对国金天睿实施控制的问题，你公司在上述问询

函中的回复与会计师意见以及你公司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中的表述

存在不一致的情形，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再次认真核查，并

就以下事项进行详细说明： 

1、请你公司对照《企业会计准则-合并财务报表》中的规定，详

细说明你公司对国金天睿是否具有控制权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就你公司

的上述说明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发表专项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在《2015年年度报告》中称能够对国金天睿实施控制，

请详细说明上述表述的具体依据，以及自上述年报披露至今，你公司

对国金天睿的控制关系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。 

3、根据你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《三季度报告》，你

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为

-6,268.99 万元，2016 年度的净利润预计为 0至 1,000万元，业绩变

动的原因是，一方面公司主业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造成的市场竟争加大

的局面未得到缓解，另一方面公司本期转让了部分对外投资的股权，

取得了股权转让收益。请说明上述业绩预计是否已包含本次国金天睿

的投资收益，以及上述业绩预计是否需进行修正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年 1 月 1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以上为《问询函》的全部内容，公司已于 1 月 17 日完成相关回

复，具体详见《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

问询函回函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2017-007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1月 18 日 




